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科学院2026年面向社会引进高层次人才参加资格审查人员的公告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科学院2026年面向社会引进高层次人才公告》，现将参加资格审查人员名单公告如下：
一、参加资格审查人员名单（截止2026年5月14日报名人员，具体见附件1）
二、资格审查安排
（一）资格审查时间
拟于2026年5月19—21日，如有变化，另行电话通知。
（二）资格审查地点

自治区林科院三楼小会议室（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191号）
（三）资格审查方式

参加资格审查的考生需由本人携带与报考岗位相符的印证材料原件进行资格审查，除特殊情况外，资格审查不得由他人代替。具体如下：
1. 考生下载打印报名表、资格审查表（见附件2）、政审表（见附件3）各一份，粘贴近期2寸蓝底免冠照片；
2. 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以及近期蓝底正面免冠照片电子版；
3. （大学、研究生、博士）学历，学位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学信网电子注册备案表（在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自行查询打印）；
4. 2026年毕业，尚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报考人员，须由所在学校出具能够按期毕业的书面证明，并明确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时间，若到期未能提交毕业证、学位证的人员将取消录用资格。

4. 留学回国人员，必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5. 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须提供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相应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其身份、工作经历、工作年限、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以资格审查。
6. 报考岗位所需的其他材料。
三、注意事项
1. 参加资格审查人员未按照规定时间参加资格审查的，视为自愿放弃。资格审查人员应对自己所填报、上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诚实应聘。资格审查过程中如发现资格不符，或未能提供相关要求的材料，将取消面试资格。

2. 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名单和面试时间另行通知，请保持通讯方式畅通。
联 系 人：张洋
联系电话：0991-465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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